逢甲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學系系學會組織章程
　　　　　　　　　　　　　　　　　　　　 
前言：逢甲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系學會，受全體會員之付託，依學生
　　　自治精神，以求系務進步、學習民主制度、維繫同學間的和諧、加強服務
　　　同學為目的。
第1章 總則

第1條 　逢甲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系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逢甲
　　　　　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之最高學生自治組織，其餘系上之學生
　　　　　自治組織不得牴觸本會之法規及決議。
第2條 　凡具有逢甲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在學學籍之學生為本會
　　　　　會員。
第3條 　本會代表全體會員執行下列事項：

1、 綜理系上同學事務。
2、 對外參與各項活動，促進交流，對內籌畫、協調；對內辦理系上活動，增進系上同學福利及反應系上同學之意見。

3、 統籌會費之運用、稽核。

第4條 　本會由系學會（行政單位）及監事會（監察單位）組成

第5條 　本會之輔導單位為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
第2章 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第6條 　會員有選舉、罷免系學會正副會長之權利。

第7條 　會員有被選任為本會各級幹部之權利。

第8條 　會員有參加本會所屬系隊及各項活動之權利。

第9條 　會員有集會及表達意見之權利，其辦法另訂之。

第10條 　會員應盡下列各項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

2、 會員須於第一年註冊時繳納四年會費。

3、 會員有加強及維護本會榮譽之義務。

第3章 會長、副會長

第十一條　　系學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任期一年，期滿不得連任，由
　　　　　　全體會員以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方式選舉產生。選舉罷免
　　　　　　辦法另訂之。
第十二條　　當新任會長無法產生時，原任會長應繼續行使其職權，直到新任
　　　　　　會長產生為止。

第十三條　　會長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系學會，處理會務並得出列席系上或
　　　　　　系學會相關會議。

第十四條　　副會長應輔佐會長處理會務。

第十五條　　會長不克行使職權時，由副會長代行其職權，若所於任其有三個月
　　　　　　以上時，應召開緊急臨時會議處理。

第十六條　　會長有依法聘用、解任幹部、提案及公佈自治規章之權，但公佈
　　　　　　規章應依報請學校核定。

第4章 系學會

第十七條　　系學會為本會之最高行政機構，處理本會之行政業務，其最高首長
　　　　　　為系學會會長。
第十八條　　系學會得是實際需要設立各相關部門，各部門主管由會長提名
　　　　　　擔任。

第十九條　　系學會須於理監事大會提出施政方針及工作報告之責，會長應率同
　　　　　　各部門主管列席，並有接受監事會質詢之責。

第二十條　　系學會設有例行性會議，由會長、副會長及各部門主管組成，以
　　　　　　會長為主席，協調各部門之業務，並決議各議案。其辦法由系學會
　　　　　　制定之。

第二十一條　系學會各部主管為理監事大會之當然理事代表。

第5章 監事會

第二十二條　監事會為本會之最高監察機構。

第二十三條　監事代表由大學部各班班代、總務，以及研究所各班班代任之。
第二十四條　監事會若有需要，得以開監事會議。

第6章 理監事大會

第二十五條　理監事大會為本會之常會，亦為最高決議之會議。

第二十六條　大會主席由學生議會議員擔任。
第二十七條　審議自治規章、預決算案及其他重要議案。預算審查時，不得為

　　　　　　增加支出之決議。
第二十八條　理監事大會需有監事五分之二出席始得召開。
第二十九條　監事會成員在理監事大會內所為有關會議之言論及表決，應予

　　　　　　保障，但不得有人身攻擊或其他不當之行為。若有上述不當之行為

　　　　　　者，由本會之調解委員會議決懲處，並報請系主任及學校核定。
第三十條　  監事會成員不得兼任系學會各級幹部以及調查委員會委員。

第7章 調解委員會
第三十一條　調解委員會為本會之仲裁、評議機構。
第三十二條　調解委員應備資格如下：

　　一、大學部四年級在學學生，曾擔任過系學會幹事級以上職位。

　　二、研究所碩士班在學學生，曾擔任本會調解委員半年以上。

　　三、研究所碩士班在學學生，曾擔任過系學會幹事級以上職位。

　　四、曾擔任過本校學生議會議員（系代表）。
五、於系學會曾擔任之職位年限須逾半年以上。
第三十三條　調解委員職權如下：

1、 關於適用本章程及其他本會法規發生疑義時之解釋。

2、 關於本會各組織紛爭之仲裁。

3、 關於其它重大爭議之評議。

第三十四條　調解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任期一年，由該屆會長、副會長、調解

　　　　　　委員會主席共同提名，報請系主任同意後聘請之，主席由委員互推

　　　　　　之。
第三十五條　調解委員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調解委員不得兼任系學會所屬組織之非諮詢性職務。

二、調解委員應依據章程獨立行使職權。

第三十六條　調解會議由調解委員會主席、系學會會長、監事會、系代表提請

　　　　　　召開，相關人員得列席陳述意見。

第三十七條　調解會議須經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達三分之二

　　　　　　同意議決之。所做仲裁、評議對本會具有約束力，並應撰寫書面

　　　　　　報告公佈之。
第三十八條　調解委員因下列原因，喪失調解委員之資格：

一、自行辭職。

二、在學學籍喪失。
三、經調解委員會特設會議裁定其不適任者。

4、 於任期內，未事先請假或無故缺席調解會議達兩次以上者，視為自動辭職。

　　　　若調解委員會主席辭職，應由系學會會長立即召集調解特設會議，

　　　　並由委員互推產生調解委員會主席。

第三十九條　調解委員在會議內所為有關會議之言論及表決，對外不負責任。

第四十條　　本章法規事項，有必要另訂施行辦法者，由調解委員會開會訂之。

第8章 系學會組織法（各部門之任職與責任）

第四十一條　會長 

        1.對外代表學會，對內推行一切會務活動。

        2.遴選並協調各部，推動部務。

        3.帶領各部主管參與理監事大會及各例行性會議。

        4.需於任期內完成：

                             a.新生座談會服務

                             b.新生註冊服務

                             c.新生參觀

                             d.活動（迎新露營、茶會 ……）

                             e.機電雙週

                             f.設計系服

                             g.製作全系通訊錄

                             h.維持系隊

                             i.系友資料收集及整理

        5.會長有依法聘用、解任幹部、提案之權。

        6.為各活動之最高督導。

第四十二條　副會長 

        1.協助會長處理各項會務。

        2.會長不克行使職權時，由副會長依法代行職權。

        3.安排議案流程。

        4.負責監督各例行性會議。

        5.協助會長處理一切內部工作。

第四十三條　總務
        1. 職等同總幹事。
        2. 管理帳目，包括細目、發票、收據、電腦列表等。
        3. 定期結算經費收支。
        4. 財產保管及財產目錄電腦化。
        5. 資金收入及支出擬定。
        6. 活動請款單製作。
        7. 申請經費補助。
        8. 監督預算支出。

第四十四條　文宣部 

        1.負責每次會議紀錄電腦檔及其他文書作業。

        2.評鑑資料之彙整。

        3.若有需求，得設組為協助。
第四十五條　美宣部   

        1.負責每年主題海報。

        2.負責每次活動的海報繪製。

        3.負責活動文宣、海報之製作。

        4.幹部名片的設計、完稿。        

        5.若有需求，得設組為協助。

第四十六條　攝影部 

        1.協助所有活動的拍照。

        2.接受各班班代之登記照片事務。

        3.活動結束照片的歸檔、整理。

        4.若有需求，得設組為協助。

第四十七條　  資訊部  

        1.相關電腦技能之支援。

        2.網頁製作。

        3.BBS系版站務之管理。

        4.若有需求，得設組為協助。

第四十八條　公關部 

        1.負責與贊助廠商之接洽與聯繫。

        2.與校內外師長及各系之聯繫。

        3.若有需求，得設組為協助。
第四十九條　活動部  

        1.迎新活動的規劃、設計、執行。

        2.學期活動的規劃、設計、執行。

        3.負責整學年活動的安排、進行。

        4.送舊活動的規劃、設計、執行。

        5.組織成員為各活動之負責人。

        6.若有需求，得設組為協助。
第五十條　器材部 

        1.幫助各部器材道具之準備。

        2.協助各部人員道具之搬運。

        3.場地租借。

        4.若有需求，得設組為協助。
第五十一條　體育幹事 

        1.組織並督導本會各球隊。

        2.率領系隊參加校內外之各項體育活動。

第五十二條　系隊

1.各隊隊上規章自行擬定之。
2.擬定之規章得交由理監事大會審議。
第9章 經費

第五十七條　　本會之經費來源如下：

1、 由會員繳納，交由總務。其金額由新會長交接後訂定之。

2、 學校補助之經費。

第五十八條　本會得依實際需要調整會費，但須經理監事大會三分之二以上監事

　　　　　　出席，出席監事三分之二以上通過，始得更改之。

第五十九條　由會長定期召開理監事大會，監督系費之運用。

第10章 章程之施行及修改

第六十條　本章程由97級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系學會提出，經系學會

　　　　　通過，送請理監事大會通過後公佈施行。

第六十一條　本會法規及各項活動不得牴觸國家法令及校規。

第六十二條　本會章程未規定事項，依系上或學校有關規定辦理之。
附錄1：逢甲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系學會主要會議名稱及應出席人員
	名稱
	應出／列席人員

	理監事大會
	監事：大學部各班班代、總務，研究所各班班代
理事：正、副會長、總務、
體育幹事、及各部門主管

	系學會例行會議
	正、副會長、總務、體育幹事、及各部門主管

	監事會議(註1)
	大學部各班班代、總務，研究所各班班代

	調解會議(註2)
	調解委員


註1：監事會議有必要時得以召開。
註2：第一屆(97級)調解委員由指導老師提名之。

























































